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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
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问答

发布时间： 2024-10-28 来源: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一、出台《若干措施》有哪些考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

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先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三孩生育

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

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

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

件。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研究部署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要建立健全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

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和激励机制，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

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国内做法，广泛听取意见，凝聚

各方共识，形成了《若干措施》。

二、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方面有哪些进展？

当前，我国的生育支持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

持、文化支持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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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方面，国家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将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

元。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20余个省份按程序将辅

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服务支持方面，国家“十四五”规划将“千人口托位数4.5个”作为

重要指标。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和支持政策。会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和普惠托育专项行动。会

同财政部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会同全国总工会

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评选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

位。会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开展托育职业技能竞赛。

时间支持方面，各省（区、市）普遍延长产假至158天及以上，超半

数省份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不低于158天。各地均设立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

假、5—20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

文化支持方面，2023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宣传部等14部门

部署开展生育友好宣传教育。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生育友好、普惠托

育服务等主题宣传活动。民政部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各省（区、市）利用国际家庭日、世界人口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广

泛开展社会宣传，倡导新型婚育文化。

三、《若干措施》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若干措施》共分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为推

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第二至第五部

分为文稿主要内容，从“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

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

围”等方面提出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这是今后需要重点落实的工作任

务。第六部分对组织实施提出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细化实化优化具体措

施，落实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多方责任，确保生育支持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四、《若干措施》有哪些突出特点和亮点？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

展新常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

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注重政策协同。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部门合力，坚持以系统观念

谋划人口和生育工作。群众生育观念已总体转向少生优生，经济负担、子

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若干措

施》充分考虑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

虑，从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

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形成系列综

合性支持政策。

三是积极探索创新。着眼于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顺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生育补贴、普惠托育服务、生育保险等方

面提出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如：制定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范，

指导地方做好政策衔接，积极稳妥抓好落实；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优

先实现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地市级全覆盖；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对普惠托育机构给予适当运营补助；指导有条件的地

方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

入生育保险；等等。

五、《若干措施》出台后如何抓好落实？

《若干措施》对文件的组织实施提出专门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细化

实化优化具体措施，落实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多方责任，确保生育支

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坚

持和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投入力度，精心组织实

施。要深入把握人口流动特点，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

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切实强

化工作调度，推动相关措施落实落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做好前瞻性生育支持政策研究。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协同发力，

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强化政策储备；完善人口监测体系和预测预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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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政策成效评估；加强对地方的工作指导，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做法。

 

链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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